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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局更新有关地产代理业遵守反洗钱及  

反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的指引  
 

（2023 年 5 月 12 日）为处理财务行动特别组织（「特别

组织」）于 2018-19 年相互评估中提出的事宜，并协助持牌人

遵从《2022 年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（修订）条例》

（「《修订条例》」）中与地产代理业有关的杂项修订（「杂项

修订」），地产代理监管局（「监管局」）今天向业界发出一份

新执业通告（编号 23-01(CR)）予业界遵从。新执业通告将

取代现有的相关执业通告（编号 18-01(CR)），并于 2023 年 6

月 1 日生效。  

 

《修订条例》内的杂项修订包括 (i)按照特别组织的要求

修订「政治人物」一词的定义，并容许在处理不再担任重要

公职的前政治人物时有较大的弹性； (ii) 修订《打击洗钱及

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》（「《打击洗钱条例》」）下有关信托

「实益拥有人」的定义，使之与《税务条例》下「控权人」

的定义一致，并订明就信托而言，「实益拥有人」包括受托

人、受益人及受益人类别等；以及 (iii)在客户不在场的情况

下，容许以数码识别系统协助进行客户尽职审查，以识别和

核实客户的身分等。  

 

有鉴于《修订条例》下的杂项修订，监管局有必要相应

地更新现有的相关执业通告（编号 18-01(CR)），以提供最新

的指引予业界遵从。新执业通告（编号 23-01(CR)）的一些

修订重点详见于新闻稿附件，至于整份新执业通告则已上载

至监管局网站 www.eaa.org.hk（规管＞执业通告）。  

 

http://www.eaa.org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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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产代理如未能遵守《修订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及／或新

执业通告内的指引，可能会被监管局纪律处分。  

 

由于新执业通告将于 2023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，现有执业

通告（编号 18-01(CR)）亦将于同日失效。  

 

监管局行政总裁韩婉萍女士表示：「自从 2018 年《打击

洗钱条例》的法定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扩展至地产

代理业，监管局一直致力提高业界标准以遵从相关要求。我

期盼业界会继续遵守《修订条例》，局方亦会就此议题继续

教育业界。」  

 

监管局将于稍后举办相关的持续专业进修讲座，以加强

业界对新规定的了解及遵从。整份执业通告及一套详细的

「问与答」，以及经更新的列表及身分核实表格已上载至监

管局网站，以供业界参考。  

 

 

– 完  – 

 

传媒如有查询，请联络监管局机构传讯部高级经理郑丽珊女士（电话：2151 

2905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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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关于遵守反洗钱及反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 

新执业通告的一些修订重点  
 

 

(A) 政治人物  

 

 新执业通告涵盖以下三类「政治人物」 :  

 

 非香港政治人物（例如 :在香港以外地方担任重

要公职的个人）；  

 香港政治人物（例如 :在香港担任重要公职的个

人）；以及  

 前政治人物（例如 :曾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担

任重要公职，但目前没有如此担任重要公职的个

人）  

 

 对非香港政治人物及香港政治人物的要求  

 

 由于香港政治人物及非香港政治人物因其所担

任的职务会带来洗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方面

的高度风险，如持牌人信纳客户或客户的实益拥

有人，属香港政治人物或非香港政治人物，持牌

人须执行更严格尽职审查措施。  

 

(B) 有关信托的实益拥有人  

 

 就信托而言，实益拥有人是指有权享有信托财产的既

得权益的受益人或某类别受益人，而不论该受益人是

享有该权益的管有权、剩余权或复归权，亦不论该权

益是否可予废除；或该信托的财产授予人；或该信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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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受托人；或该信托的保护人或执行人；或对该信托

拥有最终的控制权的个人。  

 

(C) 数码识别系统  

 

关于识别及核实客户身分而言，如已使用监管局认

可的、属可靠及独立来源的数码识别系统达到客户

尽职审查的要求，在监察业务关系时及为身分识别

目的采取的额外减低风险的措施则不适用。  

 

阅览整份新执业通告，请到监管局网站 www.eaa.org.hk 

（规管＞执业通告）。  

http://www.eaa.org.hk/

